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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金煜）昨
日的全国人大上海代表团分
组议案讨论会上，全国人大
代表、上海市委副秘书长王
战提出议案，希望得到在场
代表的支持。其表示，希望
修改文物法，适当放开文物
市场，地方文保单位可转让
部分文物，适当允许民间收
藏和买卖。

县级博物馆养不起文物

王战说自己是搞经济

的，和多位文物专家交流、研
究文物法后，认为其存在缺
陷。他说，虽然文物法有允
许民间合法收藏的条款，但
事实上 90%的文物都是国家
财产。“根据规定，埋在地下
的文物都是国家所有，不允许
民间买卖，对盗窃古文物要严
厉打击，但总有人通过非法途
径把出土文物送入流通市场，
这是很大的问题。”

王战称，我国管理着大
量文物，但文保能力却很缺
失。“文物局编制就 80 个，但

所有馆藏有 2000 万件，博物
馆将近3000个。我去年专门
看了一个县一级的博物馆，
很震惊。这个县级博物馆里
国家一级文物有 1000 多个，
但没有人看。”

他说，地方上越穷的地
方越有文物，但挖出 来 了
后，人力和安保措施却“养
不起”，结果全都堆在库房
里，“县里古墓挖出来的一
麻袋铜钱就放在库房，你为
什么不进入民间，让老百姓
收藏呢？”

收藏能“发扬传统文化”

王战说，近年文物造假
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古玩
市场 99%都是假货。”真品太
稀缺，经过非法途径流入市
场后，因为“物以稀为贵”而
出现虚高的价格。

王战表示，老百姓可通
过文物买卖“发扬中华传统
文化”，“老百姓的钱放银行
里是负利率，炒股票都赔钱，
为什么不能收藏文物呢？这

是我们的传统优势。”其称，
这有利于“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对地方文保单位而言，
转让一定范围的文物可以增
加资金，有利于文物保护。

对于开放程度，王战表
示应由国家文物局明确可以
转让的文物范畴，规定哪些
是国家收藏的，哪些是老百
姓可以收藏的。

用产权交易保文物建筑

对于不可复制的历史文

物建筑，如前不久被“保护性
拆除”的梁林故居，王战说，
如果产权可以交易的话，也
可以保护下来。

“上海名人故居也很多，
可能一个小洋房里住了七八
户人家，一装空调就是七八
个。”他说，“如果产权是明确
可以交易的，可以让某个有
钱人买下来，政府只要规定，
这屋子不管谁住，里外都不
能动，这就可以做到两不误，
而不是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后
人身上。”

代表建议修法让民众“买文物来养”
上海官员建议修改文物法，文保单位可转让部分文物，适当允许民间收藏和买卖；专家认为“行不通”

老百姓的钱，放银行里是
负利率，炒股票都赔钱，为什
么不能收藏文物呢？这是我
们的传统优势。

如果（历史文物建筑）产
权是明确可以交易的，可以让
某个有钱人买下来，政府只要
规定，这屋子不管谁住，里外
都不能动，这就可以做到两不
误，而不是把所有责任都推到
后人身上。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
市委副秘书长王战

崔学谙回忆称，这种
想法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
至 90 年 代 初 曾 被 提 出
过，但事实证明是行不
通的。首先，按照文物
保护法的要求，国有文物
收藏单位以及其他国家
机关、部队和国有企业、
事业组织等收藏、保管的
可移动文物，都属于国家
所有，这在文物权属上就
已明确界定。

将馆藏的国有资产
转化为个人资产，这种
权属变更在法律法规上

是行不通的。如果交易
给个人，同样存在文物
保护的风险，“放在个人
手里更加说不清。”崔学
谙说，作为文博单位，即
便是收藏条件有限，但
也必须对于文物的安全
负责。藏于博物馆中的
藏品，每年都要向财政
部门和公安部门上报数
量，确保国有资产不流
失。而在个人手中，这
种监管难以实现，不排
除会带来更大的国有文
物流失的情况出现。

买卖文物“行不通”
专家不赞同“买卖文物来弥补文

保经费不足”想法

企业或个人可以用资助、赞助的形
式，对文保单位及文博事业进行支持，
但依靠买卖文物，变更文物的权属，是
肯定行不通的，也是于法无据的。北京
博物馆学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崔学谙
对“买卖文物来弥补文保经费不足”的
想法表示不赞同。

崔学谙说，目前对于
热心支持文博事业的企
业和个人，可以采取捐赠
或赞助的方式进行。对
于支持文博事业的企业
和个人，一些文博机构也

采取授予表彰证明、挂牌
说明等方式进行表彰，让
更多的公众知晓这一行
为，铭记在文物保护的历
史当中。

本报记者 王佳琳

“文物卖给个人有风险”

“支持文博可直接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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